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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修正規定 

全民健康保險藥品給付規定通則 

（自 100年 4月 1日生效） 

修正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

四、注射藥品之使用原則：  

(一) 略 

(二) 略 

1.~8.(略) 

9.門診之血友病人得攜回二~

三劑量(至多攜回一個月)第

八、第九凝血因子備用，繼

續治療時，比照化療以「療

程」方式處理，並查驗上次

治療紀錄（如附表十八─全

民健康保險血友病患者使用

第八、第九凝血因子在家治

療紀錄）。醫療機構、醫師開

立使用血液製劑時，應依血

液製劑條例之規定辦理。

（86/9/1、92/5/1、100/4/1)  

10.~19.略 

(三) 略 

(四) 略 

四、注射藥品之使用原則： 

(一)略 

(二) 略 

1.~8.(略) 

9.門診之血友病人得攜回二~

三劑量(至多攜回一個月)第

八、第九凝血因子備用，繼

續治療時，比照化療以「療

程」方式處理，並查驗上次

治療紀錄（如附表十八─全

民健康保險血友病患者使用

第八、第九凝血因子在家治

療紀錄）（86/9/1、92/5/1) 

 

 

 

10.~19.略 

  (三) 略 

  (四) 略 

備註：劃線部分為修正規定 


